六安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

	任务来源
	根据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六安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六市监秘〔2024〕862号），《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列为2024年六安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计划号为“2024-1-015”。

	负责起草单位
	皖西学院

	单位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云露桥西月亮岛

	参加起草单位
	安徽金寨仙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大别山森谷宝药业有限公司、 金寨县中药(西山药库)产业发展中心、安徽金寨乔康药业有限公司、六安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六安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金寨灵芝产业协会。

	标准起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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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1）成立工作组
为做好《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六安市地方标准的编制工作，皖西学院、安徽金寨仙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大别山森谷宝药业有限公司、 金寨县中药(西山药库)产业发展中心、安徽金寨乔康药业有限公司、六安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六安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成立了工作组，该工作组由标准化、灵芝孢子粉产业链、中药产业发展中心、检测检验和市场监管等专业人员组成，制定了总体计划。 
（2）编制标准框架
《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批准立项后，为了使制定标准更加结合实际，工作组成员开展灵芝孢子粉采集、贮存、分选和进一步加工等过程的实地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确定了《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六安市地方标准的基本内容和思路，形成了标准框架。
（3）编制征求意见稿
2024年7月中旬，工作组在对市里多家灵芝孢子粉相关企业的调研和文献资料查询的基础上，提出编写提纲。同时召开了标准工作组会议，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的规定，对编写提纲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会后由执笔人员对编写提纲进行了修改，于2024年7月底编写完成《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初稿。
2024年8月到10月，工作组分别与不同灵芝孢子粉企业相关人员进行了初稿的讨论，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初稿进一步修改完善。
2024年11月2日，邀请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等参加标准征求意见讨论会，对标准初稿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并集思广益，提出了修改意见，特别是针对分选之后的分级和定量问题进行了论证，因为缺少广泛的实验数据支撑，最后一致认为应当删除分级和定量部分。综合其他修改意见，于2024年11月7日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必要性
灵芝孢子粉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在中药和保健品领域应用广泛，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降血糖、调节血脂、抗氧化等多种功效。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在生长成熟期，从灵芝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其微小的卵形生殖细胞即灵芝的种子。不同灵芝孢子的尺寸主要在4‑10µm范围内，是活体生物体，具有双壁结构。
灵芝孢子的喷射时间长达30‑40天，在其喷射期间，难免会混入一些尘土、花粉等杂质。这些杂质严重影响到的灵芝孢子粉的质量及后续加工。此外，灵芝孢子粉会有空壳和瘪壳。瘪壳和空壳的灵芝孢子粉，即使敲碎了外壁，得到的依然是一堆空壳，多吃非但没什么营养，还有可能造成消化道损伤。瘪壳和空壳的孢子粉得不到剔除，破壁后的功效成分含量依然很低，影响灵芝孢子粉的功效。因此，在灵芝孢子粉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需要经过分选过程进行除杂、分拣， 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纯度。
我国灵芝孢子粉相关企业众多，主要集中在安徽、浙江、云南、福建和广东等省份。安徽灵芝产业源远流长，经过多年持续发展，六安市已成为灵芝的主产地和集散地，目前全市灵芝年交易量超4200吨，其中灵芝孢子粉的交易量占全国的70%左右。随着灵芝孢子粉相关企业竞争的日渐激烈和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灵芝孢子粉的追求，我市相关企业正在积极快速的发展，但相关企业没有统一的分选标准，难以保证灵芝孢子粉产品的高品质和质量的稳定性。为助力我市灵芝孢子粉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编制《灵芝孢子粉分选技术规程》显得急迫且必要。
（2）意义

本标准的编制，将有利于填补灵芝孢子粉分选标准的空白；有利灵芝孢子粉的品质保证，促进我市灵芝孢子粉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有利于六安市灵芝孢子粉向外的推广和流通，提高竞争力。有利于鼓励相关企业采用先进适用、节能高效的工艺设备，提高分选效率。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编制原则
遵循“规范性、实用性、统一性、协调性”等原则，既考虑标准先进性，又考虑灵芝孢子粉产业的发展实际，通过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的参考，指导相关企业组织生产，在实际运用中切实可行。
（2）技术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冲突。同时，文件是对《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GB/T 29344-2023）和《灵芝孢子粉》（GH/T 1335-2021）等的补充。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此条为重点条目，解释重点数据、条款的来源）

	1、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从事灵芝孢子粉的生产和加工。
2、主要技术内容：本标准界定了灵芝孢子粉分选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灵芝孢子粉分选的要求、工艺流程、操作和出料收集。
（1）本规程中的要求为必要的前置条件，从灵芝孢子粉分选的原则、原料、场地、设备、人员方面对灵芝孢子粉产业规范约束。与《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GB/T 29344-2023）和《灵芝孢子粉》（GH/T 1335-2021）以及生产加工的各类法律、法规相关内容衔接。
（2）本规程中的分选工艺流程是对不同企业灵芝孢子粉分选过程的归纳和总结。不同企业使用不同分选设备，不同分选设备具备不同的分选技术，但整个分选过程总体可归纳为：设备检查、参数设置、进料、初选、精选和出料。
（3）本规程中三种不同分选方法：气流分选、振动分选和水洗分选，是经过多方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而总结出的灵芝孢子粉分选普遍使用的方法。不同的分选设备通过其中一种方法或综合多种方法实现灵芝孢子粉的初选和精选。因为不同企业的分选设备差异性大，操作步骤不统一，无法对每一种分选方法的详细操作步骤进行规定，因此，只对实际分选操作中的重要过程给出相应约束。其中，“6.2灵芝孢子粉原料先经过孔径约180 µm的筛网和磁分离部件进行初选”和“7.2灵芝孢子粉原料先经过振动筛盘下方的筛网（孔径约180 µm）和磁分离部件进行初选”是与《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GB/T 29344-2023）中的相关内容相衔接。

（4）本规程中的出料收集是对分选后处理的要求。其中，“9.3灵芝孢子粉的采收、分选、 贮存等过程均应有相应的记录，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与《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GB/T 29344-2023）中的相关内容衔接。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作为地方推荐性标准实施。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建议作为六安市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并给予不少于1个月的过渡期。为了加强标准的指导作用，标准发布后，应加强标准的宣讲解读，引导灵芝孢子粉相关企业自觉按照这一标准进行灵芝孢子粉分选过程的规范化。同时，为推广和实施本标准，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

（1）由技术归口单位牵头，负责标准宣贯，持续开展调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技术学习与交流；
（2）由参与标准制定的相关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在企业内外部进行宣贯学习，推进标准的宣贯学习；

（3）结合标准化建设，推动和全面实施标准的培训工作；

（4）标准起草工作组应继续开展研究，改进和完善标准的相关内容；

（5）加强与全国其他省市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积极收集外省市的先进意见，争取提升为省级地方标准或行业标准，使我市的工作经验与全省、全国分享，使标准化经验影响范围更广泛。

	10、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